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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交政字〔2020〕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西兵
对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第14号建议的答复

崔学亮、窦艳艳、唐本明、王明禄、王爱英、邢加义、刘 英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增加城乡公交车数量，升级客运线路，为群众出行提供交通便利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直以来，公交车以便捷、实惠等优势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。加强对公交车的运营管理，是服务民生工程的重要体现。根据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关于建制村通客车有关事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建制村通客车标准是指建制村距离道路客运班车、公交化运营车辆或城市公交运行起点、终点、中途停靠站点在2公里内，凡是有客运车辆经过，就视为通客车。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南鲁山镇松仙岭村已经达到通客车标准。

南鲁山镇松仙岭村被省道S231穿过，该村有区间公交，长途客车经过，密度比较大，基本满足群众出行需求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争取财政及上级扶持政策，加强城乡客车一体化建设，升级公交客运线路，进一步优化农村客运网络布局，拓展农村客运通达广度深度，确保农村公交通达全面覆盖。同时通过督导运输企业加强对驾乘人员的培训教育和考核管理，提高驾乘人员服务质量，积极为社会群众提升优质、高效、安全、便捷的出行服务。

感谢各位代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，欢迎继续对我县交通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。

沂源县交通运输局

2020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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